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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派員訪問大陸地區長期居住就養榮民，主要目的在於協助渠等因寄回之指紋驗

證模糊無法辨識等原因，並藉由訪問深入瞭解渠等在大陸地區生活意願、實況與年度就

養給付匯兌情形，加強宣導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有護照將喪失就養資格，同時蒐集

就養榮民建議事項，做為未來政策之參考，並轉達政府關懷榮民之德意。本次訪員 7 人，

人，各訪問 12 日，訪問期程為 108 年 10 月 17 日至 108 年 11 月 25 日，訪問地點為江

蘇省、上海市、四川省、廣東省、廣西省、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山東省、河北省、

湖北省、湖南省 11 個省、1 個直轄市，訪問就養榮民 9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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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遴選各榮家職員，派赴大陸地區訪問長期居住就養榮民，協助因寄回之指紋驗

證模糊無法辨識等原因，藉由實地訪問深入瞭解渠等在大陸地區生活實況與年度就

養給付匯兌情形，加強宣導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有護照將喪失就養資格，同時

蒐集就養榮民建議事項，做為未來制定政策之參考，並轉達政府關懷榮民之意。 

貳、訪問過程 

一、訪問日期 

自 108 年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25 日止，訪員 7 人，各訪問 12 日。 

二、訪問人員 

桃園榮家專員方旗生、臺北榮家輔導員王柏鈞、新竹榮家輔導員鄒建弘、岡山榮

家輔導員楊仲雄、馬蘭榮家輔導員蘇郁鈞、八德榮家輔導員劉偉綱、中彰榮家輔

導員蔡景棠等 7 人。 

三、訪問地點 

江蘇省、上海市、四川省、廣東省、廣西省、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山東省、

河北省、湖北省、湖南省等共 11 個省、1 個直轄市。 

叁、訪問對象及訪問成果 

本次訪問就養榮民計 98 人，訪問時亡故 4人，餘 95 人均已完成訪視並拍照、錄影

存證，成果如下： 

一、108 年失聯查詢 1人：由訪員實地查訪時已亡故，函請所屬榮家賡續辦理榮民亡

故作業。 

二、建立指紋卡 5人：因指紋比對需要尚須重建，均由訪員協助建立指紋卡，並函請

所屬榮家辦理驗證比對與大陸長居事宜。 

三、普訪 92 人：其中訪問時 3 人已亡故，89 人實地訪視並拍照、錄影與捺印指紋，

亡故榮民函請所屬榮家依規定辦理停發就養給付與喪葬補助核發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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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成效檢討 

一、防杜冒(詐)領就養給付 

本次訪問查證已亡故長居大陸就養榮民 4 人，依規定停發後續就養給付，可防杜

冒領及溢發就養給付情事，以節省公帑。 

二、瞭解就養榮民生活實況及就養給付領取情形 

藉由訪員親赴長期居住就養榮民之居住地，以瞭解就養榮民與依親親屬之生活狀

況，本次訪視結果並無榮民遭受家屬不當對待等情形，另少數協助捺印指紋者，

其就養給付由各榮家完成驗證後始予匯發。 

三、蒐集就養榮民建議事項，做為未來政策之參考 

本次訪問蒐集就養榮民建議事項計 22 人次共 9 項，主要建議以視訊等科技方式

辦理驗證、適時調整大陸長期居住榮民就養給付、榮家與家屬建立微信網路通

信、就養給付直接以人民幣匯兌、榮民護照到期協助辦理換照、手指紋驗證改半

年辦理 1 次、聯繫說明就養給付匯入情形、就養給付每半年匯款一次、協助更改

大陸匯款銀行等，均轉請就養榮民所屬榮家依現行規定函復說明及協處，相關建

議事項亦作為本會未來規劃就養政策參考。 

四、彰顯政府關懷榮民德意 

本次訪問除失聯查詢與協助重新捺印指紋卡外，普訪長期居住就養榮民 92 人，

當榮民或家屬看到本會派員到府親訪，並表達對渠等之關懷與慰問之意，均一再

表示由衷感謝之意。顯示本會派員至大陸地區訪問長期居住就養榮民，可展現政

府對其關懷照顧及真誠服務的態度。 

伍、建議事項 

一、建議以視訊等科技方式辦理驗證 

視訊科技必先有相對等之專業設備及建立資料庫，及穩定之網路等限制，然而指

紋係個人身體之生物特徵，因其具有人各不同、終身不變之特質，具備高度人別

辨識功能之一種個人資訊，故指紋具有個體差異性及穩定性，且具經濟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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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便利性及正確性，被廣泛用於身分確認及辨認的方法之一，目前仍以指紋驗

證為較適當之方式。 

二、適時調整大陸長期居住榮民就養給付 

長期居住就養榮民大多仰賴就養給付生活，與在台居住之就養榮民相同。本會為

提升就養榮民生活水準，均適時調整就養給付，以保障榮民基本經濟生活。 

三、榮家與家屬建立微信網路通信 

請轄管榮家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大陸地區長期居住就養榮民聯繫服務

作業要點」與相關通訊軟體使用規定，在符合國家通訊安全規定下與家屬建立聯

繫管道。 

四、就養給付以人民幣直接匯兌 

現行每季匯發大陸長期居住就養榮民就養給付，係先將新臺幣兌換成美金匯款至

大陸後，大陸銀行再將美金兌換成人民幣後，通知長期居住就養榮民提領，經常

造成匯差損失，建議是否可透過兩岸協商機制，達成以新臺幣與人民幣直接匯兌

作法，解決長期居住就養榮民問題。本會為研析以人民幣直接匯寄就養給付之可

行性，於 103 年 10 月 7 及 104 年 9 月 25 日 2 次函請中央銀行外匯局協助，經該

局 104 年 10 月 6 日函復本會，建議得逕向往來之銀行洽詢，本會於 104 年 10 月

19 日函請臺灣土地銀行研處，該行於 104 年 11 月 4 日函復略以，目前大陸跨境

人民幣業務相關政策尚未開放受理企業匯付個人或個人匯付企業之人民幣業

務，個人匯企業或企業匯個人將遭退匯，建議本會各榮家匯寄大陸長期居住榮民

就養給付，仍依現行幣別(美元)辦理。俟將來政策開放時，本會再配合辦理，儘

速滿足就養給付直接以人民幣匯款之需求。 

五、榮民護照到期協助辦理換照 

請轄管榮家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大陸地區長期居住就養榮民聯繫服務

作業要點」與相關規定，協助榮民委託家屬或政府立案可代辦護照之旅行社辦理

換照事宜。 

六、手指紋驗證改回半年辦理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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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 106 年 11 月 28 日修正「就養榮民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就養給付發給辦法」

發給方式由每半年改以每季發給，係防止溢發，避免追繳，目前仍宜依據榮民按

期寄回之手指紋印模紙辦理後續給付發給之驗證。 

七、聯繫說明就養給付匯入情形 

請轄管榮家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大陸地區長期居住就養榮民聯繫服務

作業要點」聯繫家屬，說明就養給付匯入情形。 

八、建議就養給付每半年匯款一次 

本會於 106 年 11 月 28 日修正「就養榮民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就養給付發給辦法」

發給方式由每半年改以每季發給，係防止溢發，避免追繳，目前仍宜依據榮民按

期寄回之手指紋印模紙辦理後續給付發給之驗證。 

九、請協助更改大陸匯款銀行 

請轄管榮家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全部供給制就養榮民長期居住大陸地

區就養給付作業要點」，協助辦理匯款銀行之異動作業，俾利就養給付匯撥領款。 

陸、結語 

現行每年上、下半年各一次派訪任務，有效協助大陸長期居住就養榮民遭遇之

困難，並防杜冒領及溢發就養給付；且依監察院 98 年調查意見及立法院第 8 屆第 6

會期外交及國防委員會審查本會 104 年度單位預算委員提案主決議，並為遵照立法

院第 9 屆第 5 會期立法委員王定宇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書面質詢，要求本會應強化查

核及訪查機制，避免浪費人民公帑，亦要求本會應對長期居住大陸地區就養榮民實

施普訪作業，深入瞭解渠等之真實處境及困難，適時提供協助服務，落實政府照顧

榮民之政策目標，本會持續精進執行派員訪視任務。 


